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协会评函„2022‟22号 

 

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促进核能行业合格供应商信息和评价资源共享，减轻企

业负担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发挥中国核能行业协会（简称协会）

桥梁纽带和平台作用，协会联合中核、中广核、国家电投、

华能四家核电集团，牵头组建了供应商评价委员会（简称供

评委），组织开展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相关工作。2021 年，

依据有关评价标准和流程，供评委通过存量整合以及现场评

价、专家审定和委员会审批，形成核能行业合格供应商名录

117 家。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工作成功启动并顺利实施，得

到各核电集团充分肯定。2022年，为持续组织开展好核能行

业合格供应商评价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请条件 

供应商自愿申请核能行业合格供应商评价，申请评价的供

应商须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实体；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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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应有核能行业或其他行业相关产品或类似产品的供

应业绩； 

（三）申请的企业不得存在下列任一情形： 

1.被责令停业整顿的； 

2.近 3年发生重大质量事故的； 

3.近 3年被政府有关部门警告、处罚，或被任一核电集团

公司列入黑名单的。 

二、评价流程 

（一）企业在线注册与评价申请 

在协会供评系统（https://nse.china-nea.cn/）注册，

注册成功后在线提交评价申请。 

（二）受理 

收到企业申请后，供评委评审机构进行审核，5个工作日

内，向申请企业在线反馈受理意见。 

（三）评价 

根据企业申请和审评计划统筹，供评委评审机构（兴原认

证中心有限公司）组织评审组开展评价活动。 

（四）审定 

供评委执行机构组织审定专业组对评审机构出具的评审

报告进行在线审定，然后提交供评委领导在线审批。 

（五）名录发布 

经供评委领导审批同意后，评审结果在协会官方网站和协

会供评信息管理平台上发布，并向供应商颁发《中国核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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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协会合格供应商评价证书》。 

三、评价结果的采信 

评价结果分为“合格供应商”、“有条件合格供应商”、“不

合格供应商”。 

核能行业合格供应商名录供各核电集团公司及相关从业

单位自愿采信使用。 

四、评价费用 

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能行业合格供应商评价服务为供应

商自愿申请的技术服务活动。评价费用按照《中国核能行业

协会供应商评价工作经费管理办法》核算，并经协商一致签

订技术服务合同后执行。 

五、联系人 

王圆圆，010-56971770/15011386822 

电子邮箱：wang-yy@org-cnea.cn 

刘丽丽，010-56971771/13718988222 

电子邮箱：Liu-LL@org-cnea.cn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 月 19日 


